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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8� � � � � � � � �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22-026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本公司” ）将参加“2022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举行，投资者朋友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参与本次交流， 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15:

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时守明先生、董事会秘书韩飞先生、财务总监王桂红女士，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

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69�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2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2022年3月

28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并取得了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4月6日印发的《关

于核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84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

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

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出具了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承诺函》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承

诺函。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22-02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2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

关系管理水平，陕西上市公司协会根据陕西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2022年陕西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

届时，公司总经理及相关高管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活动时间：2022年5月13日15:00-17:00

活动地址：“全景路演”

活动网址：http://rs.p5w.net

二、参与人员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以在活动当天登录“全景路演” 平台（http://rs.p5w.net），选择本公司后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

会。

（二）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

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以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17:00前将关注的问题通过“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专题”

提问入口：https://ir.p5w.net/zj/提出，或提交至公司邮箱：002149@c-wmm.com。 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中对投资者近

期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方式

（一）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29-86968418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 � � �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22-020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等相关公告于

2022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披露，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

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在同花顺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说明

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 “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

10jqka.com.cn/ir） 或者 “同花顺APP”（同花顺APP首页—更多—特色服务—路演平

台）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利浩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总裁赵

劲锋先生，独立董事梁华权先生，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毛华夏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效率，现就公司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

征集问题 ，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5月13日 15:00� 前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ygstock@ygsoft.com），公司将在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 �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9

债券代码：149590� � � � � �债券简称：21万马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于2022年5月6日下午2:00，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2159号，万马创新

园万马办公大楼6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孟宪洪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3,007,546股，占公司总股本

1,035,489,098股的36.98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或其授权代表17人，共计代表具

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540,992股，占万马股份股本总额的0.4385%。

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378,466,8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5496%；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4,540,6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8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2,616,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 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95%。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2,616,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 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95%。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2,55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9%；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弃权 3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97%。

4.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849,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7%；反对 6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弃权 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3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382,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5184%；反对 6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65%；弃

权 9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52%。

5.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82,616,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79%；反对 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弃权 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95%。

6.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2,558,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9%；反对 6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弃权 3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995%。

7.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1,109,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43%；反对 1,80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2%；弃权 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35%。

8.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844,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5%；反对 7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弃权 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35%。

9.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84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4%；反对 7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弃权 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38%。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434,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5%；反对 19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8%；弃权 3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3,968,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7.3882%；反对 1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39%；

弃权 38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79%。

11.�审议通过《2022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2,844,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5%；反对 7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弃权 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2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378,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6.4193%；反对 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88%；弃

权 9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19%。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8,941,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83%；反对 3,976,

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82%；弃权 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47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4537%；反对 3,976,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644%；

弃权 9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19%。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傅怀全先生、赵健康先生、周荣先生就2021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 三名独立

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内容已于2022年4月1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万马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 �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2-046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逸石化”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2

年4月29日以通讯、网络或其他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22年5月6日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21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2022年6月15日，本次发行方案有效期将到期，为保

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延续、有效，确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顺利推进，拟将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2023年6月15

日）。

除延长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外，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

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2021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022年6月15日，

授权有效期将到期，为保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延续、有效，确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

关事宜顺利推进， 拟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

2023年6月15日）。

除延长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有效期外，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董事会授权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

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十七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经表决一致同意

通过控股股东恒逸集团提议将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加入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议程，并发出《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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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4月29日以通讯、网

络或其他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并于2022年5月6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玉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21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2022年6月15日，本次发行方案有效期将到期，为保

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延续、有效，确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顺利推进，拟将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2023年6月15

日）。

除延长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外，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

二个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相关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实际情况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8)。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2021年6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022年6月15日，

授权有效期将到期，为保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延续、有效，确保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

关事宜顺利推进， 拟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

2023年6月15日）。

除延长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有效期外，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董事会授权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监事会认为： 公司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十

二个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相关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实际情况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8)。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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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16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等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相关的议案。 前述议案关于本次发行方案决议的有效期、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即2021年6月16日起至

2022年6月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日、2021年6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等相关公告。

2022年3月7日，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22年3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65号）。

鉴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决议及授权决议的有效期即将到期，为保证本次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效性，

确保本次发行有关事宜顺利推进，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即延

长至2023年6月15日）。

除延长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决议及授权决议的有效期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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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1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

议决定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并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2-040）。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2022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此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

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488,933,728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40.61� %）提交的《关于提请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增加2021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函》。 鉴于公司将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从提高公

司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 恒逸集团提请公司董事会将上述两项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

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公司董事会审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恒逸集团现持有本公司

股份1,488,933,72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0.61%，其提出增加临时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原《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会议召开地点、股权登记日及审

议方式等事项均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暨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公告编号：2022-050）。

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提请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21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函》。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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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2-040），定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此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

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488,933,728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40.61� %）提交的《关于提请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增加2021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函》。 鉴于公司将于2022年5月17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从提高公

司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 恒逸集团提请公司董事会将上述两项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董事会审查，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恒逸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488,933,728股，占公司现有总

股本的40.61%）作为提案人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议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中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2年度董事会

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5月17日9:15－2022年5月17日15: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有权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行使表决权，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22年5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7.00 《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新增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

9.01 《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

9.02 《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商品的议案》 √

10.00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2．相关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1-议案9的具体内容， 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同意提交至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

2022年度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10-议案11，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相关公

告。

3.� 上述议案1至议案11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

票结果进行披露。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9为普通

表决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投票赞成才能

通过。 议案10、11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投票赞成才能通过。

5．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2021年度股东大会上做

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持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帐户卡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邮件或传真报名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5月16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恒逸·南岸明珠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莎莎；

联系电话：0571-83871991；

联系传真：0571-83871992；

电子邮箱：hysh@hengyi.com；

邮政编码：311215。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六、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1年度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3

2．投票简称：恒逸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2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表

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

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性质、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权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书有效期限：2022年月日———2022年月日

委托日期：2022年月日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7.00 《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新增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

9.01 《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

9.02 《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商品的议案》 √

10.00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说明：

1．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

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2．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视为无

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077�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64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7日(星期二)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0日(星期二)至05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077@songdu.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2年05月17日下午 16:00-17:00举行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7日下午 16:00-17:00

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俞建午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陈振宁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

郑羲亮先生等人员将在线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17日(星期二)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0日(星期二)至05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077@songdu.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6759621

邮箱：600077@songd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668� � � �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6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郑坤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526,9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 %；董事林家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27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 前述标的股份已于2018年1月17日解除限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董事郑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47,03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8%；董事林家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46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坤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2,879,9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6%； 林家兴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1,

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

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郑坤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1,526,974 2.64%

IPO前取得：5,973,774股，

其他方式取得：5,553,200股，

其中2017年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5,533,200股，2018年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

20,000股

林家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7,278,100 1.67%

IPO前取得：3,569,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708,800股，其中2017年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3,688,800股，2018

年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2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郑坤

2,879,

943

0.66%

2022/4/26～

2022/5/6

集中竞价

交易

11.36－12.83 34,002,206.49

未完成：

57股

8,647,031 1.98%

林家兴

1,810,

000

0.41%

2022/4/26～

2022/5/5

集中竞价

交易

11.35－12.68 21,557,389.00 已完成 5,468,100 1.2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郑坤先生未完成的57股在本减持计划时间届满前

不再减持。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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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22年4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权益分派情况

1、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可

分配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期间可分配股份总数由于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分配股份总数为基数，利润分配按照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资本公积按照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转增

总额。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以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方式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因部分股票期权行权、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股本总额由959,825,277股变更为962,372,936股。 根据上述每股分配比例不变总额调整

的原则，公司以现有总股本962,372,936股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

3、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62,372,936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 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962,372,936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24,745,872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1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2年5月1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

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5月16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530 徐金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2年5月1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实施前股本（股） 本次转增股本 实施后股本（股）

数量（股） 比例

送红股

（股）

公积金转增股（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73,650 0.48% 0 4,573,650 9,147,300 0.48%

无限售条件股份 957,799,286 99.52% 0 957,799,286 1,915,598,572 99.52%

股份总数 962,372,936 100.00% 0 962,372,936 1,924,745,872 100.00%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1,924,745,872股摊薄计算

的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1.15元/股。

八、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调整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

1、若在股票期权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

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2、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事项，对激励对象无法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应

当按照调整后的价格及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2021年股票期权的数量、行权价

格及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另行履行审批程序予以调整

并公告。

九、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8号

咨询联系人：韩恒 卢小翠

咨询电话：020-66608666

传真电话：020-66608668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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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建议质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建议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2】23号，以下简称“建议函” 。 公司收到建

议函后，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就建议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公司公告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拟以现金支付方式

收购钟小平和梁甫华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 或“南昌精密” ）股权。 标的公司由公司于2017年出资设立，本次交易对手方钟小平和梁甫

华曾于2019年12月以1.19元/股的价格对标的公司增资扩股， 增资总额为22,700万元。 本次交

易， 按照南昌精密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人

民币78,481.48万元为基础，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合计为30,505.67万元，增值率9.77%。 截至

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流动资产账面价值143,277.68万元，占标的公司总资产的72.24%。请公司

详细披露标的公司流动资产具体项目，尤其是应收预付类流动资产的评估情况。 另外，请公司披

露标的公司按客户、账龄分类的应收账款的明细情况，以及对应收账款可回收性的风险评估。

回复：

1、标的公司流动资产具体项目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预付款

项、其他应收款、存货以及其他流动资产。 对于应收预付类流动资产的评估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895,098,802.53元，坏账准备为774,016.76元，账面价值为894,

324,785.77元，均为应收客户的货款，评估价值为894,324,785.77元，无增减值变动。

（2）预付款项账面价值为1,973,379.32元，为预付的材料款及进口增值税，评估价值为1,

973,379.32元，无增减值变动。

（3）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1,677,125.53元，未计提坏账准备，主要是代垫费用、押金等，

评估价值为1,677,125.53元，无增减值变动。

2、标的公司按客户、账龄分类的应收账款的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1）按客户分类：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欠款单位名称（结算对象) 发生日期 账面价值（元） 评估价值（元）

1 客户一 2021/12 317,486,298.55 317,486,298.55

2 客户二 2021/12 250,263,158.03 250,263,158.03

3 客户三 2021/12 128,987,641.84 128,987,641.84

4 客户四 2021/12 94,195,006.98 94,195,006.98

5 客户五 2021/12 54,716,835.73 54,716,835.73

6 客户六 2021/12 19,334,159.88 19,334,159.88

7 客户七 2021/12 14,694,282.62 14,694,282.62

8 客户八 2021/12 3,392,972.80 3,392,972.80

9 客户九 2021/12 3,337,860.10 3,337,860.10

10 客户十 2021/12 904,887.56 904,887.56

11 其他客户

2019至2021年，95%以上为

2021年

7,785,698.44 7,785,698.44

（2）按账龄分类：

单位：人民币元

信用期限 应收金额(借方）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上期计提数 本期核销 本期补提/转回

1年以内 894,304,910.11 0.07% 626,013.45 468,829.74 157,183.71

1-2年 528,818.04 10% 52,881.80 61,499.62 -8,617.82

2-3年 187,078.38 30% 56,123.51 79,522.31 -23,398.80

3-4年 77,996.00 50% 38,998.00 - 38,998.00

4-5年 - 100% - - -

单项计提 - 100% - 560.00 560.00 -

总合计 895,098,802.53 774,016.76 610,411.67 560.00 164,165.09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895,098,802.53元，坏账准备为774,016.76元，账面价值为894,324,

785.77元,均为应收客户的货款。

评估人员首先核对申报表以及总账、明细账并查阅原始凭证，验证申报表列金额的正确性。

在对应收账款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申报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中所列客户业务内容、发生日期、

金额，向该标的公司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由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详细介绍各债务

单位的实际情况，评估人员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评估相关准则的规定，具体分析了应收账

款形成的原因，款项发生时间及欠款方信用情况，并对标的公司外欠款单位发函询证，判断各账

户欠款的可收回性。 对于没有回函的款项，通过抽查记账凭证、发票和期后回款凭证等替代程序

予以核实验证。

评估师关于应收款项预计风险损失的判断与注册会计师计提及企业判断个别应收款项的

可收回性相一致，经评估人员了解，标的公司应收款项收回存在一定的风险，对此，主要按账龄

分析法预计不同的风险损失，预计风险损失的评估值为774,016.76元，应收账款评估值由经核

实后的账面值扣减预计风险损失确定。

经评估，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894,324,785.77元，评估价值为894,324,785.77元，

无增减值变动。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6日


